赴美報名表
以下內容均須以電子表格形式，上傳到美聯邦移民局，無法進行更改。請申請人認真、詳細清晰中文字填寫！若因申請人填寫資料不清或與事實不符，所引起之一切嚴重後果將由申請人本人負責。
	1.姓名        曾用名
	2.性別
	3.婚姻状况
	4.護照號碼

	5.身份證號碼 
	6.出生地       省      市
	7. 出生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

	8.護照簽發日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9.護照有效日期至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10. 護照簽發地       省      市
	11.電子信箱
	12誰提供費用

	13.家庭地址（含門牌號及郵遞區號）
	中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遞區號

	
	所填地址最好以所提供房產證明為準，若有多處房產請以面積最大的”住宅”用房為準。

	14.現就職單位或學校名稱
	中文

	
	英文

	15單位（學校）地址（含門牌號）
	中文

	
	若已退休，也請填寫，並在職務一項著名”退休”。

	16職務
	17.年薪
	18.領導電話

	19.單位電話
	20.單位傳真
	21.行動電話

	22.住宅電話
	23.住宅傳真
	24.傳呼機

	25.是否有親屬在美國：丈夫/妻子   是   否  父親/母親   是   否  未婚妻/未婚夫   是   否
   兒子/女兒   是   否  兄弟/姐妹   是   否

	26.是否有人曾為您或您本人曾提出移民美國的申请：     是     否 

	27.是否曾申請過赴美旅遊、探親或商務（因公/因私）：      是     否
如回答是  何時？            何地？           何種簽證?          是否獲得簽證？   是    否

	28.您是否來過美國（因公/因私）：   是    否  何時？             停留了多久？                

	29.過去十年曾進入過的所有國家
	年份
	國名
	年份
	國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30.您此次赴美國的目的：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團員獲得的美國簽證是團體簽證，根據法律規定，閣下必須遵守團進團出原則，不得擅自離團，並按時返回中國。商務考察期間護照交領隊保管，回國後將護照交領隊帶回核銷。如違反上述規定，美國相關單位將採取措施，團員不但無法在該國合法居留，您家庭成員將永遠不得進入該國，所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將由閣下自行負責。


家 庭 成 员 表
姓名必須用標準漢語拼音和漢字填寫，包括有血緣關係，半血緣關係或領養關係在内的所有親屬，不論其現在身在何處均應填寫，如其中有人已經過世，則應在“現住址”欄位註明，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點照常填寫。（以下所列所有欄位均須填寫）

1. 申請人本人漢語拼音姓名（須與護照相同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漢字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1. 申請人配偶（若已離異，也請填寫以下內容）漢語拼音姓名：            漢字姓名：           
	配偶出生日期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	配偶出生地點              省       市

	配偶單位名稱
	配偶現在職業

	配偶單位電話
	配偶行動電話






3.申請人父母（若父母已故，也請填寫父母姓名，並註明”已故”）
	關係
	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出生地
	現住地址
	現在職業

	申請人父親
	
	
	
	
	

	申請人母親
	
	
	
	
	







4. 申請人子女（包括已婚的、未婚的、在國内、國外的均需填寫）
	姓名
	關係
	婚姻狀況
	出生日期及地點
	现在地址（若在美国或是加拿大请填写详细地址）
	现在职业

	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年月日
	地点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5. 申请人兄弟姐妹（包括已婚的、未婚的、在国内、国外的均须填写）
	姓名
	关系
	婚姻状况
	出生日期及地点
	现在地址（若在美国或是加拿大请填写详细地址）
	现在职业

	
	
	
	年月日
	地点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6. 如果上述成员以前曾申请过某种美国（加拿大）签证，不论在哪里申请、批准与否都请注明
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证类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批准还是拒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及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补 充 信 息 表
1. 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申请人配偶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请列出您曾经工作过的单位/公司（现就职单位之前的三任，不包括现就职单位）
	单位1
	单位名称
	电话

	
	地址
	本人职位

	
	雇佣时间           年至       年
	主管姓名

	单位2
	单位名称
	电话

	
	地址
	本人职位

	
	雇佣时间           年至       年
	主管姓名

	单位3
	单位名称
	电话

	
	地址
	本人职位

	
	雇佣时间           年至       年
	主管姓名



1. 请列出您所有曾经和日前就读的学校（包括职校）
	日期
	申请人就读学校的名称及地址、电话
	学历/学位
	所学专业

	从
	到
	
	
	

	年
	年
	名称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
	
	

	年
	年
	名称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
	
	

	年
	年
	名称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
	
	



1. 请列出曾经授予您护照的国家

1. 您的护照是否曾经遗失或被盗？

1. 请列出您现在和曾经所属/捐助/工作过的职业协会、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。

1. 您是否曾经参军？如答是，请列出服役的国家、军种、军衔，军事特长以及服役日期。（若确实曾经参军请如实、详细填写）

1. 您是否有枪械、爆炸、核装置、生物或化学方面的经验、特殊技能或受过培训？如果是，请给予解释。

我谨声明，以上所填各项内容均真实、详尽。我明白：所列内容如被发现不实或不详，我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些后果。



